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1.06. 臺八十九訴字第31766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1月6日

再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 訴 願

代 理 人：○○○

　　　　　○○○

　　　　　○○○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

公訴決字第０六一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本件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依據民眾檢

舉再訴願人有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等情調查結果，以再訴願人直

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構成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結合。又

○○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登記證營業，實際負責經

營者為○○公司，足證○○公司已實際從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行為。其收

視戶數約五萬戶，於所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約為百分之七十，已達四分

之一以上，與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應申請結合要件相

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自應向該會提出結合申請，再訴願

人應申請結合而未申請，乃依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四十條規定，以八

十七年一月十九日（八七）公處字第０二四號處分書，命再訴願人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必要之改正行為，並處以罰鍰新臺幣（下同）

八十萬元。再訴願人不服，向公平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訴經本院臺八

十七訴字第六三五五五號再訴願決定，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公平會

重新查證後，仍以再訴願人透過其從屬公司及信託人名義持有或取得○○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及透過其從屬公司間接控制○○公司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應向該會申請結合許可而未申請，違反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以八十八年十

二月十日（八八）公處字第一六０號處分書，處再訴願人罰鍰八十萬元。

再訴願人不服，訴經公平會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後，遂向本院提起再訴願

。

　　　　理　　由

　　按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

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結合。計算前開股份或出資

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

公告之金額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規定。次按「

事業結合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或經申請未獲許可而為結合為，除依第十

三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鍰。」復為同法

第四十條所規定。本件原處分機關重新查證後，以經該會函請再訴願人、

○○公司、○○到該會說明及提供相關事證，及本院新聞局、經濟部商業

司提供相關意見及資料，本案再訴願人於八十五年及八十六年間分別投資

成立○○、○○、○○、○○、○○、○○、○○、○○、○○、○○、

○○、○○、○○、○○、○○、○○、○○、○○、○○及○○等有限

公司，持股除○○為百分之三十四，○○為百分之二十五外，其餘均達百

分之九十九‧九九，前開轉投資公司，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規定

，屬再訴願人之從屬公司，再訴願人於八十八年間方陸續降低該等從屬公

司之持股比例。而○○公司係由○○、○○......等六家○○市播送系統

及共同天線業者共同籌設，各播送系統依其客戶比例分配○○公司股權，

再由各播送系統之股東認購發起持股，惟至八十五年底，除○○繼續營業

外，其餘五家播送系統均已停止營業，並將其客戶移撥由○○持續經營。

依○○公司股權異動明細表及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設立及變更登記資料，再

訴願人於○○公司發起設立時透過信託人名義（○○○君、○○○君、○

○○君、○○○君等信託人）持有該公司百分之二十六股權及取得四席董

事席次（共十一席董事席次），並陸續透過其從公司（○○、○○、○○

、○○、○○、○○、○○及○○等轉投資公司）向其他股東購入股份，

嗣於八十六年底完成股權移轉登記止，再訴願人合計取得該公司百分之六

十七股權。並於○○公司八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臨時股東會，透過○○、○

○、○○、○○、○○及○○等從屬公司取得○○公司六席董事席次，另

於○○公司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股東臨時會，透過從屬公司及信託人取

得五席董事席次，亦超過○○公司全體九席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依據○○

公司年報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公司與○○重大資產移轉協議書及租

賃契約書，顯示○○公司於八十六、八十七年間尚未通過系統工程查驗，

依法尚不得從事有線電視系統業務之經營，惟該公司對於○○之業務經營

均有主導或共同經營情事，又○○公司於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即簽約受讓

○○之一切設備及系統網路，再由○○向○○公司租賃播送系統有關之一

切設備及系統網路，雙方復協議俟○○公司通過系統工程查驗取得營業許

可後，○○將移轉其有線電視收視戶予○○公司繼續經營，足證○○公司

於與○○並存之過渡期間，兩者實質上具有營業關係之承續性，且○○公

司亦得透過○○而對相關市場產生一定之市場影響力，本案○○公司之市

場地位，得就○○之經營狀況加以認定，以因應本院新聞局對有線電視市

場之管理政策，防免相當市場力量業者之脫法行為，俾符公平交易法對市

場地位實質認定之本旨。本案○○公司及同一經營區域內其他有線電視公

司所屬播送系統之收視戶數，○○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即為百分之七十二‧

四，業超過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結合門檻申請標準

，再訴願人與○○公司為結合行為時，應向該會申請許可。按特定事業之

市場占有率為一事實狀態，該會是否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定期公告，對市場地位並無增減，該公告係對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以

行政行為確認已發生之事實，其作用亦僅在於通知一定之事實，以預為警

示，而非謂未經公告者，即得免除向該會申請結合許可之義務，公告與否

並不具實質規範意義。矧諸事業向該會申請結合許可案件，事業之市場占

有率已達五分之一，雖未經公告而仍提出申請者，亦著有成例。亦即上開

公告事宜，僅係事業申請結合許可之參考資料。有線電視產業為技術變動

快速之新興產業，相關業者市場地位瞬息萬變，該會倘定期公告市場占有

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自無法肆應變動快速之有線電視系統產業。該會自

無針對有線電視系統市場公告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之可能性與必

要性。是以，本案再訴願人透過其從屬公司及信託人名義持有或取得○○

公司已發行之股份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及透過其從屬公司間接控制○○公

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核屬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五款之結合行為；又該結合行為已達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規定標準，應向該會申請許可，其未依法提出申請，違反同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處再訴願人罰鍰八十萬元。

　　再訴願人以其並未以信託人之名義取得或持有○○公司之股份，原處

分機關未舉信託契約或任何證據以證明其與○○公司間有信託關係，顯係

空言論斷。且其並未以從屬公司之名義取得或持有○○公司三分之一以上

股份，依原處分機關向經濟部調閱之資料顯示，除○○公司外，再訴願人

出資額均未達該公司資本總額一半以上，○○有限公司並未因其出資較多

即賦予其較高之表決權，其與○○等七家公司並無控制從屬關係；其並未

透過從屬公司取得○○公司半數以上董事席次，○○公司計有董事九名，

其中法人代表董事計有三名，○○○君及○○○君為○○公司之法人代表

董事，○○○君為○○公司之法人股東代表董事，○○公司及○○公司並

非再訴願人之從屬公司，僅占○○公司之董事席次三分之一，原處分所稱

其透過從屬公司取得○○公司一半以上董事席次顯無根據。○○公司並未

主導或共同經營○○，原處分機關認○○之市場占有率即為○○公司之市

場占有率，實屬無據。另原處分機關未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公告○○公司為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以上事業，主觀上不可歸責於再

訴願人，原處分機關豈能以市場變動快速為由，否定法令要求原處分機關

之定期公告義務云云，訴經公平會訴願決定除持與原處分相同之論見外，

並以○○公司於八十八年四月九日檢送該公司股權異動明細表顯示，○○

○君、○○○君、○○○君及○○○君等自然人股東原持有約百分之二十

六股權，嗣八十六年底，○○、○○、○○、○○、○○、○○、○○及

○○等公司（斯時均為再訴願人持股百分之九十九之轉投資公司）向其他

股東購入股份，合計取得○○公司百分之六十七股權。證諸再訴願人於八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到該會時陳稱，其自八十四年起以六十六億元資金投

入各地有線電視系統，目前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之持股比例約百分之

七十六，另八十八年六月三日到該會時復坦承其持股明細原透過○○○君

、○○○君、○○○君及○○○君等信託人持有○○公司約百分之二十六

股份，嗣於八十六年底透過前述轉投資公司持有百分之六十七，目前係透

過○○、○○等有限公司、○○○君及○○○君等多位信託人持有○○公

司百分之四十股份；再訴願人於八十八年六月四日到該會說明時亦稱，將



於兩週內提供該公司在各有線播送系統之信託契約以為明證，惟嗣後並未

檢送該等信託契約，經該會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函促其儘速補充到會，

再訴願人以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為由，未依限檢送相關資料到會，並表明將

併同結合申請文件提出。又再訴願人於八十七年一月五日透過持股百分之

九十九之轉投資公司取得○○公司百分之六十七股權，亦已達向該會申請

結合許可之要件。次查再訴願人於八十五年及八十六年間分別投資成立○

○、○○、○○、○○、○○、○○、○○及○○等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均達百分之九十九，該等公司時至八十六年底持有○○公司百分之六十七

股權，再訴願人在前述轉投資公司之持股比例，除在○○有限公司降為百

分之八十，其餘持股比例則仍維持百分之九十九，且○○有限公司第二大

出資額股東○○股份有限公司，亦為再訴願人之轉投資公司；而該等轉投

資持股情形，直至八十八年一月之後，方有重大改變，此有經濟部檢送之

公司歷次變更登記事項資料可參。再訴願人僅以其八十八年以後對前述轉

投資公司之持股情形，論及其並無直接或間接控制前述轉投資事業之情事

，此與該會認其於八十八年前直接或間接控制前述轉投資事業並為結合行

為，應於事前向該會提出事業結合許可之申請而未提出之判斷有間，所訴

核無足採。按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公司持有他公司有

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是控制公司不惟僅就擁有

表決權之股份觀之，倘出資額達該公司資本總額半數以上者亦足當之；有

關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項之控制與從屬關係，雖公司法有相類規定，惟

因兩者規範意旨不同，故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項有關控制與從屬關係事

業之認定，自應以「競爭法」角度觀之，亦即事業間倘具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之一者，則彼此間已具有緊密之經濟聯結關係，應認其

具有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二項之控制與從屬關係，該會除參酌公司法之相

關規定外，係以公平交易法就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目的所為規範為判斷之

標準。查再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底，其出資額占○○、○○、○○、○○、

○○、○○、○○及○○等公司資本總額為百分之九十九，占○○有限公

司資本總額為百分之八十，觀諸該等轉投資公司之公司所在地均在臺北市

中正區○○○路○○號各樓層，與再訴願人所在地相同，且再訴願人屬該

等轉投資公司百分之九十九大股東，而其他自然人股東持股僅為一千股，

再訴願人控制前述轉投資公司顯無疑義，該會自得就其從屬公司持有○○

公司之股份合併計算。另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規定「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再訴

願人成立各子公司，各子公司再投資○○公司，各子公司間雖無相互投資

情事，惟其股權結構既符合上開公司法之規定，各子公司屬關係企業亦無

疑義。次查再訴願人雖未直接持有或取得○○公司股份或出資額，惟事業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型態，據前述公平交易法就事業結合行

為予以規範之目的觀之，自應包含形式及實質上之取得或持有，方符合公

平交易法對結合行為實質規範之本旨，再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底已持有或取

得○○公司百分之六十七股份，核屬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結合行為，且○○公司八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臨時股東會會議紀錄，再訴



願人透過前述轉投資公司取得○○公司十一席董事之六席，斯時該等法人

均為再訴願人從屬公司，業已超過該公司全體董事席次二分之一以上，上

開事實均有相關資料可稽。再查○○公司既係由○○參與籌設成立，且參

與籌設之播送系統業者現僅存○○從事營業，復以○○業於八十五年間將

其播送相關重要資產讓與○○公司，再向○○公司租賃相關播送系統所需

生財設備及資產，至○○公司開播之日止，以維過渡期間繼續營業之所需

，而○○於○○公司開始營運後，則將移轉其收視戶與之經營，上述事實

亦有卷證可稽；證諸○○於八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到該會時陳稱實際負責經

營決策者為○○公司，八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到該會時亦稱該公司經營決策

由其董事長、副董事長及○○公司總經理共同決定等情；再參酌有線廣播

電視法對於播送系統僅具過渡性質之相關規定，均顯示○○公司與○○並

存期間，兩者實質上具有營業關係之承續性，且○○公司亦得透過○○而

對相關市場產生一定之市場影響力，該會以○○之經營狀況，論斷○○公

司之市場地位並無違誤不當之處。再訴願人僅以○○公司尚未正式營業之

表象否定該公司透過○○而對市場產生一定影響力之市場實務，殊難採據

。至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固規定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之事業由該

會公告之，惟該條項規定之目的僅在於預警，並非事業申請結合許可之前

提要件，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已明文規定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

有率達四分之一以上者，即有申請許可之義務，再訴願人當得依據前揭法

條之規定，斟酌考量其應否向該會申請事業結合許可，難謂需待該會公告

，始有結合申請義務。至該會有無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為市場占

有率達五分之一事業之公告，與再訴願人為結合行為應向該會提出申請係

屬二事，亦即再訴願人既不因該會之公告而有申請之義務，亦不因該會未

為公告，即得免除申請結合許可之義務。在有線廣播電視法分區經營限制

下，再訴願人對於競爭者實可得確知，對於己身市場地位亦可確認，其怠

於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審視是否已達申請許可之要件，而未向該會提出

結合申請，要難謂其無可歸責之處。再訴願人八十六年度營業收入為二十

億六千餘萬元，業已超過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結合

門檻申請標準，其未向該會申請結合許可，實難推諉其責任，該會依法對

再訴願人為結合行為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予以處分，並無違誤。末按公平

交易法第四十條規定，該會得就再訴願人違法行為於法定罰鍰額度內本於

職權獨立為罰鍰之量處，除參酌其行為動機......等其他因素外，並以事

業違法時點對市場競爭秩序之危害程度為首要考量因素，縱再訴願人對其

違法行為已有改正，亦無減其為違法行為時，對市場競爭秩序之危害程度

，該會處以罰鍰八十萬元，並無裁量瑕疵可言，所訴核無可採，遂駁回其

訴願，經核並無不妥。又○○公司之特定市場應係其與欲收看該公司所傳

送節目而與該公司簽約之可能收視戶，而本院新聞局對於系統經營區域明

確規劃為五十一區，各系統經營者不得跨區經營，其經營市場顯為已申請

核准之經營區域，訴稱○○公司之市場為全國云云，顯將市場概念不當擴

張，業經公平會（八九）公訴字第０二四一八號再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

至檢附近○○公司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名冊影本，訴稱該公司股

東並無原處分所指之再訴願人從屬公司云云，參據原處分機關卷附八十七

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報於本院新聞局之○○公司股東變更對照表影本，原處



分機關以再訴願人透過其從屬公司（○○、○○、○○、○○、○○、○

○、○○及○○等轉投資公司）購入股份，於八十六年底完成股權移轉登

記止，合計取得○○公司百分之六十七股權，並無不合，所訴核不足採，

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

九十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六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